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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就學獎助學金作業 

1. 流程圖： 

課外活動指導組具減免學雜費身分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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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6：各類學雜費減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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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指導組符合申請弱勢助學金資格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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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7：弱勢助學金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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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業程序： 

2.1. 各類學雜費減免業務作業程序： 

2.1.1. 依教育部各大專院校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辦法之規定，凡符合減免身份

學生，於開學規定期間內備妥所需證明文件至日間部課外活動指導組、進

修部學生事務組，並填具「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

辦理當學期減免學雜費相關作業。 

2.1.2. 除軍公教遺族子女在第一次申辦時，需填具「軍公教遺族子女就學優待申

請書」，並報教育部核定其減免身份外，其餘各類減免生皆由承辦人審查

後核定資格。 

2.1.3. 依每學期規定期限截止前上傳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類別之

相關資料至「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以查核規定

年度之家庭年收入是否符合低於220萬元的標準。 

2.1.4. 待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類別之家庭年收入結果回傳，學校核

對並確認未符合資格名單取消並繳回已扣款之金額。（符合資格之身心障

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類別已上傳至系統中） 

2.1.5. 再依每學期規定期限截止前上傳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特殊境

遇家庭子女、軍公教遺族子女等類別之相關資料至「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

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台」，以查核比對是否與其他縣市政府之各類助學金

重覆申請資格。 

2.1.6. 待全部類別查核比對結果回傳，學校核對並確認重覆申請資格名單取消並

繳回已扣款之金額。 

2.1.7. 審核資料及統計金額與出納、會計單位核對無誤後，造具各類減免印領清

冊及「申請各類學生減免學雜費補助款一覽表」各兩份，每年依教育部規

定期限前報部核銷。 

2.1.8. 經學校審核學生未依規定時間內完成登記申請就學減免手續時，學生應於

繳費截止日前繳交全數學雜費，否則視同未完成註冊程序。 

2.1.9. 經學校審核學生已依規定時間內完成登記申請就學減免手續時，學生應於

開學後依規定日期繳齊辦理就學減免申請書暨相關証件。補申請者繳交相

關申請資料期限至各學制上傳「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整合平

台」截止日為止。 

2.2. 弱勢助學金業務作業程序：為協助本校弱勢學生順利就學，學生就學補助依下列程

序辦理： 

2.2.1. 申請對象： 

2.2.1.1. 就讀本校各類正式學制且具有學籍含學士班、進修學士班、碩

士班之學生。（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各類推廣教育班學員、延

修生、暑期重修及補修、社會救助法第5條第3項第7款對象、

已申請教育部各類學雜費減免及政府其他助學措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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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2.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須達60分以上（一年級新生及轉學生轉入

當學期除外）。 

2.2.1.3. 申請資格及補助範圍、標準及金額，依教育部「大專院校弱勢

學生助學計畫」相關規定辦理。 

2.2.2. 辦理方式： 

2.2.2.1. 每學年乙次，於規定時間內，由學生檢附申請書、學生本人及

計列人口戶籍謄本向本校各學制受理單位申請家庭所得查核。 

2.2.2.2. 資格符合者，直接於第二學期繳費單扣除補助金額。 

2.2.3. 作業程序： 

2.2.3.1. 依教育部「大專院校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規定，於開學規定

期間內備妥所需證明文件至各學制受理單位，申請弱勢助學金

所得查核。 

2.2.3.2. 學校依教育部每學期規定期限截止前上傳申領學生家庭所得

計列範圍之相關資料至「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資格查核系

統」，以查核規定年度之家庭年收入及其他所得是否符合辦法

之規範。 

2.2.3.3. 待教育部將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申領學生家庭年所得等資格

及各部會勾稽比對結果通知學校後，學校依查核系統結果通知

學生。學生如對財政部財稅中心查核之結果有疑義，依規定期

限前請學生檢附佐證資料覆核，進行系統資料修正。 

2.2.3.4. 確認學生申請資格與政府其他部會勾稽比對結果合格者，承辦

單位則於次學期製作學雜費繳費單時扣除符合資格學生之補

助金額。 

2.2.3.5. 當學年度審核資料及統計金額與出納、會計單位核對無誤後，

於「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資格查核系統」列印就學補助學

生清冊及造具「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補助核銷一

覽表」各兩份，每年依教育部規定期限前報部核銷。 

2.3. 其他獎助學金： 

 依本校各項獎學金辦法或要點發給。 

 

3. 控制重點： 

3.1. 減免學雜費作業： 

3.1.1. 學生申辦就學優待減免於規定期限內，檢附規定證明文件辦理。 

3.1.2. 學生申辦就學優待減免，填具「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書暨切結

書」。 

3.1.3. 已辦妥就學優待減免之學生，其資格符合就學優待減免之規定。 

3.1.4. 各項就學優待(減免)依規定報教育部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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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弱勢助學金作業： 

3.2.1. 學生申辦弱勢助學金，申請資格及補助範圍、標準符合規定。 

3.2.2. 學生申辦弱勢助學金於規定期限內，檢附規定證明文件辦理。 

 

4. 使用表單： 

4.1. 學生各項就學優待（減免）申請書暨切結書。 

4.2. 嶺東科技大學學生弱勢助學金申請書。 

 

5. 依據及相關文件： 

5.1.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學費用減免辦法。 

5.2. 現役軍人子女就讀中等以上學校學費減免辦法。 

5.3. 原住民學生就讀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5.4. 低收入戶學生及中低收入戶學生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5.5. 軍公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例。 

5.6.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就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 

5.7. 嶺東科技大學學生就學補助要點。 

5.8. 嶺東科技大學工讀生管理要點。 

5.9. 嶺東科技大學生活助學金實施要點。 

http://www.edu.tw/files/regulation/B0068/%E7%89%B9%E6%AE%8A%E5%A2%83%E9%81%87%E5%AE%B6%E5%BA%AD%E4%B9%8B%E5%AD%90%E5%A5%B3%E5%B0%B1%E8%AE%80%E9%AB%98%E7%B4%9A%E4%B8%AD%E7%AD%89%E4%BB%A5%E4%B8%8A%E5%AD%B8%E6%A0%A1%E5%AD%B8%E9%9B%9C%E8%B2%BB%E6%B8%9B%E5%85%8D%E5%AF%A6%E6%96%BD%E8%A6%81%E9%BB%9E.pdf
http://ftp.ltu.edu.tw/%7Eltu1721/download/st/99file-1.pdf

	壹、總則
	一、目標
	二、適用範圍
	三、本制度之組成要素
	四、本制度內容
	五、本制度之檢核

	貳、整體層級目標及組織現況
	一、整體層級目標
	二、組織現況
	三、依據及相關文件

	參、行政單位作業層級目標及組織職掌
	一、作業層級目標
	二、行政單位組織職掌

	肆、教學單位作業層級目標及組織職掌
	一、作業層級目標
	二、教學單位組織職掌

	伍、風險評估
	一、風險辨識
	二、風險分析
	三、風險評量

	陸、控制作業
	一、人事事項
	二、財務事項

	三、營運事項
	(一) 教學事項
	(二)學生事項
	(三) 總務事項
	(四)研究發展事項
	(五)產學合作事項
	(六)國際交流及合作事項
	(七)資訊處理事項
	(八)其他學校營運事項-綜合規劃
	柒、資訊及溝通
	一、溝通方式
	二、溝通內容

	捌、監督作業
	一、例行監督
	二、自行評估
	三、稽核評估




